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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為 憲法審查案件 ,茲依憲法訴訟法第幻條第4項規定 ,謹依法提呈司
2法晚意法法庭法庭之友意見書事 :

#士 、店揭#芋項
5  一 、 法庭之友聲請人——台灣科技法學會現以教授組成為核心 ,

6     由劉教授尚志、林教授志潔等擔任常務理事 ,本意見書由林
7     教授志潔受科技法學會委託研究撰寫而提出 ,研究助理李宇
8     雙 、林決諭 、許惠淇等協助研究。
9  二 、 本學會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,無與當事人 、關
10     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。
Ⅱ  三 、 本學會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 ,無與當事人 、關
12     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。
13  四 、 本學會亦無涉及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
1耳     或價值 。
15

16式 、本意見古支持修訂公布之立法院我權行使法相m你文及刑法年
17  1ㄔ上條之上速怎之立場

19 主張

20  關於l13年 6月邱日修訂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條文 ,及刑
21法第1猝 1條之1,其立法程序有明顯重大瑕疵 ,且法規制定內涵有違權

22力 分立等 ,高度違憲 ,將對科技核心研發力 、企業營業秘密保護與企

23業法令遵循有重大影響。

2碎

必 理由之摘要
26  本意見書聚焦於不當擴大國會調查權 、反質詢處罰 ,以及藐視國
27會罪等三大議題進行探討 。從調查權論 ,新修訂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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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 
 
9

1言明所得調查之對象與調查權發動前提 ;從反質詢之規範要件難認其

2所規範之行為樣態 ;新修訂之刑法第1猝 1條之1對於 「重要關係事項」

3及 「虛偽陳述┘之文義亦未臻明確 ,有違法明確性 。本次國會改革修

#法之不當亦凸顯在國會擴權下權力分立原則與比例原則之違反 ,對於

5人民基本權之侵害甚深 。同時剖析該法案對科技產業的影響與危害 ,

6將使企業營業秘密外流 、減損產業競爭力等 。並闡析美國法國會權力

7之意涵 ,比較我國政府運作體制與適用之可能 。

理由

一 、現行通過之田令改革整ㄝ缺失

(一 )土法程序瑕疵

本次三讀通過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(下稱系爭條文一)

立法程序上有三項重大瑕疵 :

上.委員會審查階段 :系 爭議案在逐條審查階段多由主席直

接裁示保留 ,不予有異議之委員發言機會 ,完全未就議

案內容進行實質討論
l。

2.黨 團協商階段 :各黨團代表僅就少數條文進行討論 ,未

有針對條文實質協商之程序即結束會議
2。

3.二 、三讀會階段 :未依系爭條文一第少條第 2項宣讀黨

團、委員連署提出之修正及再修正動議 ,僅宣讀各黨團

提出之再修正動議 ,致使立法委員無從明確得知審議討

論標的 ,亦未給予機會充分表示意見 ,嚴重限縮實質討

l立法院公報 ,第 l13卷第巀8期委 員會紀錄 ,頁 383-碎ㄔl,202ㄥ年若月 ;新聞切片/修法沒討論就 出
委員會算什麼國會改革 ?初審卻未審徒 留爭議 ,YallOO新 聞網站 :

h仕ps戈↘ .newS.yahOo.com/° /°E6°/o少石°/oB0°/oE8°/o81°/oθ E°/oE5°/o88°/o87°/oE7°/o幼
°
/o87一

°/oEㄥ°/oBF°/oAE%E6°/oB3°/o少 5°/oE6°/oB2°/oθ 2°/oE8°/oA8°/o8E°/oE8°/oAB°/o9b°/°E5°/oB0°/oBl°/oE5°/o87°/oBA°/o

E5°/oA7°/oθㄔ°/oE5°/oθ 3°/oA1°/oE6°/o少 C°/o83°/oE7°/oAE°/o少 7°/oE4°/oBB°/o80o/oEθ
°/oBA。/oBC°/oE5°/o少 C°/o8B°/oE

b°/oθ C°/o83°/oE6°/o少 4°/oB少
°/oEθ°/o少 D°/oA9-

°/oE5°/o88°/o9D%E5°/oAF°/oA少°/oE5°/o8D°/oBB°/oE6°/oθ C°/oAA°/oE5°/o人Γ°/oA9°/oE5°/oBE°/oθ2°/oE7°/oθ 5°/oθθ
°/oE7°/o88°/oAD°/oE8°/oAD°/oBO-2300ㄥ6302.htlⅡ l(報導時間 :202ㄥ年4月 16日 ;最後點閱時間 :202ㄥ

年7月 15日 )。
2立法院公報 ,第 l13卷第m期黨團協商紀錄 ,頁窢77-357,20必年6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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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程序 ;院會表洪階段 ,除未清點人數外 ,更在議場混

亂無序的狀況下採不記名方式表決 ,使人民無法明確知

悉各立法委員的投票結果 ,有礙於事後追究政治責任
3。

顯見修法程序存有明顯重大之瑕疵 ,已違背民主精神

與公開原則 ,逾越國會自律界限且與憲政秩序不容 ,難認

已具備法律基本成立要件 。

(二)速反法明確性

系爭條文一第 25條第 l、 2項之 「反質詢┘、「不得隱匿

資料」、「藐視國會」以及刑法第 1猝 1條之 1之 「重要關係事

項┘及 「虛偽陳述」等構成要件意義不明 ,導致人民與司法

無所適從 ,違反法明確性已臻明灼 。

系爭條文一第 2少 條第 3項規定 ,立法院審查人事同意權

之期間僅定有三十日之下限 ,未有上限規範 ,恐將懸宕政府

體制運作 ,違反法明確性 。

(三 )遊反#力分立

我國依釋字第 325號採行五權分立憲政體制 ,然本次國

會改革在尚未有完善配套措施制衡的情況下 ,大幅擴大立法

院職權 ,致我國憲政秩序動盪及造成社會問對立。

其次釋字第 613號理由書強調我國政府體制為 「半總統

制┘,以 內閣制為骨架 ,由行政院院長主導行政實權
↑。總統

係自民意基礎取得正當性 ,僅須向人民而非立法院負責 ,無

庸接受立法委員質詢 ,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則有備詢義

務5。 系爭條文一第 15條之 猝第 2、 3項混淆總統與行政院長

問的權責分工 ,致總統需被迫投入大量時間、精力回應質詢

3立法院公報 ,第 l13卷第秘期院會紀錄 ,頁 17b-286,202冷年6月 ;立法院公報 ,第 113卷第ㄥ7期院

會紀錄 ,頁 81一 162,竄02ㄥ年石月 ;台灣立法院混亂一日 ,部分爭議國會改革法案二讀通過 ,端傳媒
網站 :h印s://thein比 iⅦ.com/血 iCle仡02們518-whatSnew-ta㏑ an-legislative〕qam-congressiOn㎡一reforln-
bill-contrOve於 y(最後點閱時間 :202碎年7月 1J日 )。
ㄥ吳庚、陳淳文 ,憲法理論與政府礎制 ,頁碎57-4石4(20l少 )。
5蔡宗珍 ,中 央政府體制改革的選擇 (法理篇),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 ,頁 11(2006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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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釋施政細節 ,將喪失其主要宏觀 、前瞻性的職責機能 。

再者 ,系爭條文一第 25條第 2項規定立法院會議主席可

單獨且月面決定是否允許行政人員在備詢過程中行使行政特

權 ,使立法監督過程可能受到政治勢力干預 ,將備詢機制轉

變為政治操作工具 ,從而破壞維護政府備詢透明之初衷 。

(四 )進反比例原則

系爭條文一第25條第2項 、第30條之 上第2項恐授權立

法院可要求被質詢人提供涉及隱私或敏感資訊 ,且若資料涵

括高度競爭資本 、技術密集或景氣波動性高的產業時 ,資料

遭公開後影響程度將無法估計 ,此立法手段與目的不合比例 。

再者 ,系 爭條文一第25條第 5、 6項與釋字第585號許玉

秀大法官之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意旨有違 ,立法調查的

對象為政府機關而非一般人民 ,無論人民配合與否均應予以

尊重
‘。惟系爭條文一規定在備詢過程中

,被備詢者未有合理

反駁或拒絕的機會 ,在個別立法委員無集體合議之情況下也

能強制要求資料提供 ,可能導致無理的懲罰 。

在質詢規定上 ,由於受質詢者並不限於行政官員 ,但私

人受質詢之範圍與發動門檻欠缺法明確性 ,是否得為國會行

使憲法權力而限帝ll憲法保障人民之行動自由與不表意自由權

的必要手段仍有疑問 ,難謂合比例原則 。

釋字第 585號亦寫明如各項調查程序有限制人民權利 ,

須符合憲法比例原則等多項要求 ,故前開多項具爭議性的條

文應儘速予以修正 。

(五)侵害人民蝌

系爭條文一第 25條第 5項使人民無事前守巨絕配合之機會 ,

已違反事前正當法律程序 ,倘若事後證明無必要提供該資料 ,

‘
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 ,頁 3-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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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對人民基本權造成侵害亦無救濟程序 ,違反憲法保障之訴

訟權 。系爭條文一第 2少 條之 1規範被提名人需向立法院提供

多項資料的義務 ,若 牽涉個人特種敏感資訊 ,將嚴重侵害人

民之基本權 ,條文內容顯未尊重人性尊嚴與人格自由發展 ,

侵害人民基本權利已見灼然。

二 、通過條文之找祝田令立法封基本#有所佼害
(一 )系爭反女詢規何達怎其危

┴.系爭條文一年必侏年 1項所科之 「反夕詢」以及同倷第 2

項所科之經院令主席同志得拒為答狂之 「危秘密之宇項」,

速反法日月確性原則

自釋字第 603、 636、 803號等以來 ,我國已確立憲法

法明確性原則根基 。惟系爭條文一 「反質詢」、經院會主席

同意得拒為答覆之 「應秘密之事項┘等字句 ,受 質詢者能

否事前預見其字義 ,本意見書認容有疑義 ,以下分論說明。

系爭條文一第 25條第 1項未實質定義 「反質詢┘規範

意旨 ,本意見書認僅能從立法院代表於法規範憲法審查暨

暫時處分補充答辯書之陳稱 「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對

立法委員所提出之質詢不予答復 ,反逕對質詢委員提出質

疑 、責難 、或提出與質詢內容無關之問題」略觀其規範核

心7。 由此可佐現行法確有構成要件不明確之疑慮 。惟 「質

疑 、責難或提出與質詢內容無關之問題」,是否足以構建

「反質詢」之定義 ?倘前揭要件在認定上產生疑義 ,應 由

何人認定 ?若由院會主席認定 ,恐造成權力過度集中 ,難

免使備詢機制淪為政治操作手段 ,破壞備詢原先以期建立

廉能政府之初衷 ,立法院亦有球員兼裁判之嫌 。

7立法院1l3年度憲立字第1號 、l13年度憲國字第2號 、l比年度憲國字第3號 ,法規範憲法審查暨暫
時處分補充答辯書 ,頁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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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諸過往行政官員於立法院質詢時遭立法委員中斷之

情事屢見不鮮 ,倘有立法委員試圖以言詞尋釁激怒行政官

員以博得媒體曝光 ,受質詢人受刺激而以不善語氣回話亦

可預知 ,然在系爭條文一規定下 ,受 質詢人是否因而該當

反質詢或藐視國會 ?又當立法委員贈送物品給受質詢者以

物喻人時 ,若其守巨不收禮 ,是否也落入藐視國會之射程範

圍 ?種種行為都可能使行政官員輕易構成藐視國會 ,則行

政立法將生不對等的制衡
8。

按憲法第 67條第 2頂言明邀請備詢對象包含 「社會上

有關係之人員┘,從而使本條項之適用對象擴及至官員以外

的人民與公司法人 。又系爭條文一第 25條第 2項規定經院

會主席同意得守巨為答霮之 「應秘密之事項┘,其範圍並不具

體 ,除國防與外交秘密外 ,刑 事偵查程序資訊 、租稅秘密

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護之資訊 ,皆屬於應秘密之事項
少°

故若一般民眾對於可能得拒為答覆之私人秘密提出質疑或

申訴 ,是否會落入反質詢之規制範圍內 ,判斷上恐有模糊

之處 。對產業界而言 ,未來董事會會議紀錄 、營業秘密與

關鍵技術等恐須於質詢階段揭露 ,考量產業鏈的連動性 ,

即便是企業的供應商或客戶受邀備詢或聽證 ,亦可能洩露

自身公司機密
10。 此將導致我國投資環境的不穩定 ,進一

步影響外國企業的投資意願
ll。

綜觀前揭釋例 ,系 爭規定之 「反質詢」以及 「其他藐

視國會之行為」難為受系爭規定所規範者預見 ,遑論理解 ,

8黃世杰律師發言 ,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 ,第 1必卷第2●期 ,頁 9-8,202ㄥ 年碎月。
’
蕭文生 ,「 立法委員之質詢權與行政院之答復義務」,月 旦法學雜誌 ,第 24ㄥ期 ,頁 28(2015)。
m林志潔教授發言 ,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 ,第 l13卷第26期 ,頁 6-7,20必年ㄥ月。
ll國
會擴權明拚三讀 .⋯藐視國會罪連外資圈都喊怕 :本土企業都不擔心 ?3少法學者籲 「國會五法

退回討論」,今周刊網站 :

http§ ://-.bus山 esstOday.com.師 /a比iCle/cate帥Ψ /183027/post/202們 52700必/(報 導 日期 :20必年 5

月27日 ;最後點閱時間 :202ㄥ年7月 30日 )。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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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對一般民眾與私人企業影響甚深 ,違反法明確性已臻明

灼 。

2.系爭條文一第璐 5項 已速反忠法保時之人民

一
系爭條文一第 25條第 5項要求人民須配合提供質詢所

要求之文件或資料 ,且若守巨絕提供將處以罰鍰 ,實 已侵害

人民不表意自由與財產權 。且人民所提供之資料如經事後

證明與憲法所賦子之立法院職權行使無關 ,此等資訊既已

公開 ,對人民財產權與隱私權之損害不可逆 ,縱事後救濟

亦於事無補 ,對人民之基本權危害甚深 。

(二 )我田胡查社現希之速忘疑慮

我國自釋字第 585號即明示立法院有憲法未明文規定之

調查權 ,此乃為協助國會所保有之立法權 、預算審議權以及

對行政之監督管控權等職權行使之輔助性權限
趁°在立法院

作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行使其日有職權 (包含監督行政施政 、

相關議案及國家重要事項之審議 、人事同意權等)時 ,得於

必要範圍內發動調查權以輔助之 ,其調查之結果不必然拘束

其他機關
h。

儘管釋字第 585號並未對國會調查權之發動時機以及和

其他國家機關之界限做進一步詳細解釋 ,但一般而言 ,國 會

雖可廣泛對國政有關之事項進行調查 ,不過該調查權之性質

在調查目的 、對象上等 ,亦應有一定之界限 。調查目的必須

和立法 、預算審議 、行政監督 、國會自律等 ,為有效行使國

會所保有的權限事項相關。調查之對象和方法 ,從權力分立

和人權尊重之原理 ,亦應有一定之制約
Π
。本次修法將調查

權明文定於系爭條文一第冷5條 ,並於同條第 2項新增調查委

趁
李仁淼 ,「 國會調查權之行使方法與界限」,月 旦法學雜誌 ,第 250期 ,頁θ百(201百 )。
∥
李寧修 ,「論國會調查權之革新與展望」,政大法學評論 ,第 15碎期 ,頁 8θ一少0(2018)。
“
李仁淼 ,前揭註12,頁少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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╮

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 「得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

提供參考資料 ,並得舉行聽證 ,要求有關人員出席提供證言

及資料 、物件」,將原條文 「於必要時 ,得經院會之決議」之

比例原則認定等文字刪除 。然從文義上並無法辦明其發動之

具體要件與門檻 ,亦無從以 「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

資料┘確知國會調取參考資料與物件的 「明確範圍┘
,此非但

與釋字第 585號 「惟其程序 ,如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調查權

之組織 、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 、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程

序與司法救濟程序等 ,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」有違 ,從對

人民發動調查權的角度而論 ,釋字第 585號雖肯認調查權之

強制手段包含政府人員以外之 「人民」,調查方式也包含 「陳

述證言或表示意見」,對人民為詢問應不得以 「命令┘方式

「傳訊作證」,而應以 「請求」協助方式為之
,但此種出席作

證應屬國民義務 ,對於違反者應可在科處罰鍰的範圍內
,給

予合理手段
lδ 。至於作為鑑定證人之專家 、學者的諮詢 ,學

者李惠宗認為 ,如果係屬通常的專業知識 ,如 醫學 、建築或

會計 ,因 其具有替代可能性 ,各該專業人士應無作證義務
1‘ 。

然新法未善盡說明對於不具公職身分者或相關人等出席或提

供調查資料等發動調查的門檻 ,以及其何以具備配合國會調

查之義務 ,明確性自有疑義 。另需注意的是 ,系 爭條文一第

碎7條將私部門分為 「調查客體」與 「證人身分 (協助調查 )」 ,

兩者定性差異是否應予以辨明 ,立法者宜再審酌
17。

整體而言 ,國 會調查權仍須符合憲法意旨所保障之界線 :

其內在限制必須與立法院本身憲法職權具有重大關連性 ;而

外在限制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行使職權之獨立性 ,且就調

b林志潔教授發言 ,立法院公報 ,第 113卷第2ㄥ期委員會紀錄 ,頁 224,2024年 4月 。
怕
李惠宗 ,「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應有的法制設計 :從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出發」

,台 灣法學雜誌 ,

第78期 ,頁 l01-102(200b)。
”林志潔教授發言 ,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 ,第 l13卷第必期 ,頁 2必

,202猝年4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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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目的 、事項與範圍 ,皆須有明確法條依據 。在憲法權力分

立的架構下 ,立法院在要求行政機關才多交卷證 、提供資訊或

調查牽涉行政機關受憲法保障可獨立行使之職權時 ,例如國

防 、外交 、司法有涉及國家櫆密者 、總統締結條約權 (憲法

第 38條 )與總統決定國家安全大政方針 (憲法增修條文第 2

條第 碎項 )等事項 ,原則應有立法院不得調查或干涉的核心

領域 ,若容任立法院恣意行使調查權 ,欠缺法明文合理判斷

之範圍與限制 ,恐引發國家安全等敏感資料外洩之疑慮 。

另觀系爭條文一第 47條之規範客體包含一般人民與私部

門 ,而私部門的團體典私法人範圍極廣 ,舉凡基金會 、學校 、

醫院 、社團 、協會 、宮廟和企業皆為本條所規範
必°然無偵

查權的立法院 ,何以要求沒有犯罪嫌疑之前揭私法人提出帳

冊 、文書 、財務資訊文件及相關檔案資料 ,並要求私人與企

業應出席立法院並如實答覆
lθ ?何況條文對於陳述不實與否

應如何判斷亦付之闕如 。而行政官員除了行政機關有不受調

查所限的行政特權和保密情況 ,本就有誠實回覆質詢的責任
20。 然由立法者去判斷民間人士或公職人員是否未據實答霺 ,

甚至判斷公職人員是否負擔藐視國會的刑責 ,恐有僭越司法

權之疑慮
21。

釋字第 585號解釋中 ,許玉秀大法官提出之一部協同一

部不同意見書 (附件3)認為 ,立法調查對象為政府機關 ,蓋

政府機關本身是隱藏弊端 、需要被揭發的對象 ,故立法院調

查權行使的目的即是對政府機關行使強制權 ,對於不配合者

18林志潔教授發言 ,前揭註17,頁 30θ-310。
抄自由廣場》反對憲法盲與人權盲的國會改革法草案 ,自 由評論網網站 :

https://tak.ltn.com.加 /article/pφ e〃lω 620碎 (報導時間 :2024年 3月 18日 ;最後點閱時間 :2024年 7

月3上 日)。
20自 由廣場》提案 「藐視國會罪」的荒謬與不當 ,自 由評論網網站 :

h印s://ta虫 .ltn.com.加/article/paper/1635005(報 導時間 :2024年 3月 l1日 ;最後點閱時間 :2024年 7

月31日 )。
21陳又新律師發言 ,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 ,第 113卷第25期 ,頁 313,202冷 年4月 ;同 前註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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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應該有制裁權 。惟此並不適用於非立法調查對象之一般

人民 ,人民若不協助 ,立法院應予以尊重
22。 儘管外國法制

似乎都未否定立法調查權包含行政制裁 ,但外國法制並不能

成為本國法限制人民基本權之理由
勿°本意見書肯認立法院

所調查者乃針對公部門而非一般人民 ,其既非司法機關 ,亦

非行政監理機關 ,調查權之重點應在輔助立法職權的行使 ,

惟在調查目的 、事項與範圍上應限於 「行政與公務相關┘且

於法有據的必要範圍內 ,對於不配合協助調查的私人 ,固 然

可以給予強制力 ,但應不得施以比刑事程序強度更高之手段 。

針對程序保障 ,儘管系爭條文一已於第 50條之 上新增調

查詢問 「不得已強暴脅迫或以其他易導致心理強制的狀態」

之方式 ,且守巨絕證言準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 ;同法第 50條

之 2規定 「經主席同意 ,於必要時得協同律師或相關專業人

員到場協助」等受調查者之程序性保障 。惟疑義在於 ,犯罪

嫌疑人於刑事程序中尚有保持緘默與不自證己罪之權利
,而

系爭條文一對於以證人身分出席國會調查之一般民眾未見有

相關保障
2ㄥ 。而受調查人 (協助調查人 )尋求律師協助尚須

經主席同意之規定 ,其嚴苛程度更甚於刑事訴訟程序 。

綜上所述 ,本意見書認為系爭條文一之前揭缺失確已違

反釋字第 585號所樹立的國會調查權範圍 ,更恐有擴及一般

民眾 、企業 ,引 發企業或私人的隱私或營業祕密外洩之疑慮 ,

對其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 、秘密通訊自由與工作權等危害甚

深 ,亦衝擊我國科技產業核心研發競爭力 ,甚至影響國家安

全25。 理應當有相關保護之配套措施
26。 目前已有多件調查案

22前
揭註6,頁 3。

23同
前註 ,頁 5。

2‘
林志潔教授發言 ,前揭註17,頁 30少 ,2024年ㄥ月 ;陳又新律師發言 ,前揭註21,頁 314-315。
25劉 尚志理事長發言 ,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 ,第 113卷第2b期 ,頁 10,幻 2碎年ㄥ月 。
2‘
謝孟羽律師發言 ,立法院公報委員會紀錄 ,第 113卷第25期 ,頁 312,2024年ㄥ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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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如進口雞蛋案 、國發基金案 、鏡電視案與光電弊案等)於

立法院如火如茶的進行 ,惟須重申 ,本意見書並非反對國會

邀請私人企業協助立法院進行調查 (如 2018年爆發 SOGO案

涉及多名立法委員於審查公司法索賄 ,自 有邀請有關企業釐

清案情作為未來貪污治罪條例之修正建議 ),而是主張系爭條

文一於調查權立法上應具體劃分得調查與不得調查事項 ,以

合於法明確性與法安定性之要求 。

(三 )我田時 改革其他、缺失一 才︳︳垚街突述 允翅 娥 鶒

先付之門如

為確保國會運作之公平與廉潔 、人民對政府之信賴 ,並

避免國會中相關人員濫用權力圖利自己或他人 ,以致影響職

務運作之公正性 ,「利益衝突與迴避機制┘乃國會改革之重要

課題
27。
關於我國調查委員會成員之利益衝突與迴避規範於

系爭條文一第 53條之 3,準用立法委員行為法與公職人員利

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 ,僅規範調查委員會之成員、專業人員、

工作人員、保管人員、幕僚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。在立法委

員於行使職權所牽涉或辦理之事務 (舉凡質詢權 、人事同意

權 ,以及系爭條文一所明定之職權 ,皆受此兩部法律規範 ),

因其作為獲取前述兩部法律所規定之利益者 ,應行迴避 。所

謂利益衝突 ,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 ,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 ,

直接或問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。然而此兩部法律

所明定的迴避事由 ,限縮利益範圍 ,僅限於 「財產上利益
28」

及 「有利關係人的人士措施
2夕

」°

修正後的系爭條文一既擴張立法委員原有職權 ,現行法

27莊 乃慧 、表鶴齡 ,「我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對地方廉能治理影響之研究」,文官制度李
刊 ,第 10卷第上期 ,頁b0-61(2018)。
28立法委員行為法第1θ條 :本章所稱之利益 ,係指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不當增加其本人或其關係人

金錢 、物品或其他財產上之價值 。
2’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5條 :本法所稱利益衝突 ,指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 ,得因其作為或不
作為 ,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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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準用前揭規範並不足夠 。本意見書認 「利益迴避規範」應

參酌行政程序法第 32條的規定 ,然此為目前系爭條文一所欠

缺 ,修法擴權卻未如行政程序法般定有立法委員的迴避規則

實不要適 。況系爭條文一第 53條之 3僅規範院會成立的調查

委員會 ,而 不拘東委員會成立之調查專案小組 。此外現行規

範過於 r艮縮利益迴避之情狀 ,無法應對立法委員單純損害對

手利益之問題 (如立法委員因與受調查者過往有嫌隙而導致

調查不公 )。 學者陳鋕雄表示 ,很多國家都有強而有力的國會

自律機制 ,如透過立委財產申報來避免行使調查時出現的利

益衝突 ,惟本玫國會改革並未有相關自律性規範的提出
30。

綜上 ,本次國會改革大幅度擴張國會權限 ,卻未賦予調

查者足夠之利益衝突事前申報與揭露義務 ,恐難以維持立法

職權行使之客觀性及公正性 ,將破壞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。

(四 )通過之刑法年“1條之上現祝田令罪有道怎疑義

針對新增訂之刑法第 1碎 1條之 l(下稱系爭條文二)藐視

國會罪 ,本意見書立於法律專業與科技產業之角度評析本罪

立法上之違憲疑義 ,以及對社會與產業所生之不良影響 ,分

述如下 :

1.持成要件棋糊 ,遊反法明確性

依釋字第 猝32號揭櫫之法律明確性判斷準則 ,法律

規定須符合意義非難以理解 、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及可

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等三要件 ,始不違反法律明確性

原則 。又法律明確的審查基準應與所涉基本權相關 ,基

本權越重大 ,對法律明確性的要求理應更為嚴格 ,如對

於人身自由之限制 ,基於人自自由乃最基本的人權 ,且

30國會改革爭議全解析 ,學界、公民團體怎麼看?,臺灣事實查核中心網站 :https://tfc一
ta㏑an.org.加 /狂仇les/106b2(報 導時間 :2024年 5月 30日 ;最後點閱時間 :202猝年7月 31日 )。

13



生

2
3
耳

5
6
7
8
9

0
1
2
3
#
5
6
7
8
9
o
1
2

生

1
1
1
1
1
1
1
1
1
2
2
2

為其他基本權保障之前提 ,而應嚴格審查
31。
再者 ,對

於限制表現自由之法律 ,為避免寒蟬效應 ,亦應具備高

度明確性
32。

系爭條文二中所謂 「重要關係事項」及 「虛偽陳述」

均屬不確定法律概念 ,此規定是否具有可預測性 、得否

在具體個案妥善明確適用?不無疑義。查系爭條文二係規

範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之言行 ,並定有有期徒

刑 、拘役與罰金之刑罰 ,涉及人身自由、財產權及表意

自由等基本權 ,本於前述法明確性之審查基準 ,應從嚴

審查為當
33。

本意見書認為觀諸我國刑法法典 ,系 爭條文二之構

成要件應係參考刑法第 168條偽證罪 。惟比較二者 ,偽

證罪係以 「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┘為構成要件 ,反

觀藐視國會罪責則無 「就案情相關」之範圍限制 ,僅提

到 「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」,而將藐視國會罪之適用

範圍與 「聽證與質詢」之範圍掛勾。惟參酌我國質詢之

實際運作狀況 ,公務員往往面對立法委員漫無邊際之提

問 ,導致系爭條文二涵蓋範圍隨立法委員質詢內容延伸

擴大 ,實有適用範圍過廣之嫌
“
。學說上亦有採相同見

解者 ,認為質詢內容包山包海 ,與偽證罪係法院僅針對

個案之情形有別 ,致難以判斷是否屬重要關係事項
35。

以科技產業為例 ,當公務員因公務獲知企業內部之智慧

31司 法院釋字第6θ0號解釋許大法官宗力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,頁 1。
32司 法院釋字第767號解釋許大法官志雄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,頁 7。
33自 由廣場》藐視國會罪違憲 !,自 由評論網網站 :h印㏄//ta止 .ltn.com.師/ⅢiCle/pape〃 1648b43
(報導時間 :窢02碎年5月 30日 ;最後點閱時間 :202猝年7月 18日 )。
3可

黃世杰律師發言 ,前揭註8,頁 7-8。
35藐視國會罪指涉之 「虛偽陳述」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?,民報網站 :

h位ps://-w.peoplenews.師 /articles/8d5fedl752?仙 clid工wZXh仍gN肊WOCMTAAAROhpwYS-
U少RmcS砭fdG2CRa竹 cVzETYlclSG2XlVAdX石 IYmLgOEAG一pJCS一aemQgtlmC印 JVOg一pψkTPngA
(報車日期 :2024年 6月 2ㄥ 日 ;最後點閱時間 :2024年 7月 17日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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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產成果或營業秘密時 ,該等資訊是否即屬於重要關係

事項 ,不 無疑問
36。 系爭條文二未將重要關係事項設有

範圍限制或為更細緻之描繪 ,導致系爭條文二對於一般

人民而言 ,無從理解 「重要關係事項」之意涵 ,亦無法

預見適用範圍。

再者 ,系 爭條文二所稱 「虛偽陳述┘之認定標準亦

存有諸多疑義 。蓋公務員於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 ,所

為陳述未必其親身經歷 ,亦非均屬事實問題 ,更多係政

策規劃與執行層面之敘述 。舉例而言 ,若公務員原先在

質詢中所宣布之政策後來變更 ,該情形是否即構成虛偽

陳述 ?又若公務員於涉及非個人公務之質詢中作出不實

陳述 ,是否亦會受系爭條文二處罰 ?依 目前法規文義 ,

實難提供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
打°有學者主張 ,虛偽陳

述之判斷應以對照客觀事實為基準 。在偽證罪中 ,透過

比較司法審判中當事人之前後陳述與客觀事實 ,來判定

陳述是否虛偽 。然而就藐視國會罪而言 ,虛偽陳述與否

之判定多仰賴其他行政機關所提供之資料 。此種情況下
,

若立法委員認定公務員有隱瞞或造假之嫌 ,並據此採用

其他機關之證據 ,則 最終決定是否移送檢察官之關鍵 ,

恐非在於是否虛偽陳述 ,而 乃政治鬥爭的考量
允°再者 ,

針對科技領域相關之質詢或聽證 ,一般公務員或因缺乏

專業背景知識而無法確保其陳述全然正確 。在此情形下
,

若僅因其陳述與客觀事實不符而予以刑罰 ,實有過苛之

嫌 。並且為驗證公務員之陳述真偽 ,或需其他企業提供

36林志潔教授發言 ,前揭註lO,頁 b。
37台
灣的 「藐視國會罪」為何起爭議 ?借鏡德國經驗 :手段越強勁

,守已關越嚴格 ,換 日線網站 :

https:仇 ross㏑g.cw.com.加 /article/18少 1百 (報導日期 :202ㄥ年5月必 日 ;最後點閱時間 :2024年 7月 18

日)。
38前
揭註3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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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資訊以資佐證 ,此舉恐再次侵害企業隱私與財產權 。

綜上所述 ,系 爭條文二所謂 「重要關係事項┘及

「虛偽陳述」之文義難以為人民所理解 ,甚至是否移送

檢察官之決定恐受政治勢力操控 ,致使人民無法預見何

種情況下將受處罰 ,恐形成寒蟬效應 3θ 。顯然違反法明

確性原則 ,而有違憲之虞 。

2● 打手仇田過皮 ,佳客人民表患自由其應私社 ,造反比例

原則

依 ll3年憲判字第5號侮辱公務員罪及侮辱職務罪案

之判決意旨 ,當法規範係以刑事制裁手段處罰人民之特

定言論 ,其所致寒蟬效應遠大於民事責任或行政處罰 。

是就該法規範是否牴觸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 ,應從嚴審

查 。該法規立法目的應必須係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 ,

且所採之手段 (包括系爭規定之構成要件及刑罰效果 )

須為達成其立法目的所不可或缺 、無其他替代方法之最

小限制手段 ,始為合憲 (附件猝)。

本件中 ,系 爭條文二同樣係以刑罰制裁立院聽證或

受質詢時之虛偽陳述行為 ,依前開憲法法庭判決意旨 ,

應嚴格審查其合憲與否 。惟藐視國會罪之立法目的與保

護法益並不明確 。參考修正草案的立法理由 ,其 目的或

在於維護國會詢答品質 、強化國會監督 ,並保障立法委

員質詢權之行使 。另自體系解釋角度觀之 ,本條屬於第

五章之一藐視國會罪 ,而 置於第五章妨害公務罪及第六

章妨害投票罪之間 ,或可認為本條之目的係為確保立法

院體制運作順暢 。由上可知 ,系 爭條文二保護之法益並

不明確 ,難謂符合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ㄥ0。 其次 ,系 爭

3’

陳利益 、張宏林 ,「 只擴權不自律一 當前國會改革的盲點」,當代法律 ,第 2θ期 ,頁 63(202ω 。
ㄥ0借
鏡英美經驗解析 「藐視國會」與 「調查權」爭議 ,轉 角國際網站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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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二之構成要件模糊 ,未限定虛偽陳述與侵害保護法

益問之合理關聯性 ,導致適用範圍過廣 ,且法律效果係

處以刑罰 ,可能造成個案處罰顯然過苛 ,致有嚴重侵害

人民財產權 、人身自由及隱私權之不當後果 ,顯與比例

原則有違 。

3.系爭條文二之適用恐至政治採弄 ,致注訴風險

承前所述 ,系 爭條文二有構成要件不明確 、適用範

圍過廣 、是否移送檢察官之決定恐受政治勢力操控等問

題 ,不僅有干擾致府運作之疑慮 ,亦 恐導致將來衍生出

許多帶有政治色彩的濫訴案件 。

我國司法人員目前已因大量詐騙案件疲於奔命 ,倘

本法得以施行 ,因 本條構成要件寬鬆且易受政治操弄
,

後每逢選舉時 ,恐有大量涉及藐視國會罪之政治濫訴案

件 ,導致司法癱瘓 、排擠其他案件之司法量能 ,且使承

辦檢察官與承審法官承受高度政治和輿論壓力
Ⅲ
。是以

自司法運作與我國政治現實面觀之 ,系 爭條文二之存在

將不當干擾政府於行政及司法上之運行 ,而有重新審視

之必要 。

三 、通過之調查社行使孔固其手段對科技左共之形牛

細繹系爭條文一 ,未來立法院可對人民或企業行使調查權

之主要規範於第猝7條第 1項 資料調閱權 、與第犯條之 3要求非

公務人員等相關人士到場出席聽證會並負說明義務等 。前者之

法律效果定於第碎8條第 2項 ;後者則會因係屬無正當理由或守巨

絕表達意見 ,與虛偽陳述等不同行為態樣而分別適用第 犯條之

h伍pS://glOba1.udn.com㎏ lo仇lvisi㏕ story/8663/9少 86ㄥㄥ0(報導時間 :202ㄥ年5月必日;最後點閱時

間 :202ㄥ年7月 lθ 日)。
碎1藐視國會罪怎認定?綠委愛加重檢方負擔法部次長 :立院決定好再移送偵辨

,風傳媒網站:

https戈㎞ 1.cc/8xⅢⅣb(報導時間 :202猝年5月窢7日 ;最後點閱時間 :202ㄥ年7月 30日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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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第 2項或第 6項 ,違反上述者皆處以罰鍰 。是以現行法中民間

人士或私營企業均屬國會調查與聽證權之對象 ,若拒不配合或

提供不完整資訊 ,將面臨行政法律責任 ,而影響與挑戰企業的

運營和管理 。

我國憲法規定政府職權行使應採五權分立 ,而對人民負責 ,

最高機關彼此間相互制衡 ,針對政府事項的監督 ,現已有監察

院可對公務人員違法失職之情事進行事後監察 ,司 法機關亦可

對不法行為偵查與定罪科刑 ,對行政部門的監管已泰詳 ,本次

立法院調查權之改革 ,與上述兩部門功能差異性何在 ?正當性

基礎為何 ?國 會現並未與其他憲政機構做權力的調整與平衡 ,

三權運作下將相互衝突 ,人民基本權有過度侵害之虞 。此等立

法基礎說明未臻明確 ,系 爭條文一的立法已導致我國權力分立

產生重大破綻 ,有違憲之虞 。

況政府機關乃國家政權行使之主體 ,．l任國家主權在民 ,政

府應向人民負責 ,保護捍衛人民基本權利與需求 ,此乃民主國

家之根基 。系爭條文一卻使民問和企業隨時身陷未有違法嫌疑

卻需提供資料和出席聽證之義務 ,對其穩定性有不安之狀態 ,

不僅需不斷面對國家不同機關的追查 ,更有甚者 ,易使企業機

密遭洩露 ,同 時造成企業營運和獲利上的困難 。系爭條文一亦

充滿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構成要件 ,使人民無法了解法規 ,在

遵守時需進行價值判斷或利益衡量 ,然現行法之解釋乃立法院

以其一言堂為定義標準 ,易 使企業之遵循徒勞無益 。理應為民

服務與建構完善政府體制之立法機關竟未盡己職權份內之事 ,

反而徒增人民負擔因擾 ,此職權功能的相山支 ,系爭條文一之立

法9旬屬無據 。

系爭條文一可能對民間企業與科技產業造成的負面傷害有

下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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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形午企求參與政府公共工程或事物採時之忠碩

企業與公部門間最為常見之合作乃公司承接政府標案一

事 ,此亦為較易發生弊案而需時常進行調查之關係 ,是公司

在發生缺失或不正當案件時 ,必須依系爭條文一提供相關資

料以供立法院調查 ,惟此可能揭露公司成本結構與得標價格

等機密資訊 ,苟 因承接政府案件而使內部行規外傳 ,將抑制

廠商參與政府公共工程或事務採購的意願 。此外企業亦會顧

慮有可能面臨的調查與承擔法律責任之風險 ,擔 憂其在承包

案件中是否將受不公正對待 ,是否會阻礙未來與不同政府或

企業的合作 ,遭調查後是否會影響公司聲譽等 。且系爭條文

一課以企業法遵規範和法律負擔
,往後有意投標之公司皆需

設有妥善的部門規劃和人力安排以應調查需求 ,增加合規成

本 。公司參與政府標案之獲利往往不如與民營企業簽訂之契

約 ,若承標還需花費大量心力兢兢業業地避免受調查 、謹慎

地審酌參與政府項目 ,對政府施政或公共工程的建設生無比

影響。

(二 )形午企茶甘去秘密之保土 、併害公平比手 、或斗致企未或

人民陷入速的情現

系爭條文一在企業中最引人關切的莫過於商業敏感資訊

揭露之可能 。營業秘密乃公司核心價值 ,涵蓋關鍵的研發成

果 、技術創新 、商業策略與客戶資料等 ,不僅是企業競爭力

的重要資產 ,也是保障市場領先地位的關鍵
ㄥ2。 因而保護營

業秘密對企業持續創新和永續發展至關重要 ,若 洩露可能對

公司長期發展和市場聲譽造成嚴重損害 。我國科技產業設立

台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益徵科技產業對此的重視程度 ,

ㄥ2營
業秘密保護實務教戰手冊3.0,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:

丘la///Users刀㎏ystalh§u/DownlOads/111°/oE5°/oBθ。/oB碎
°/oE7°/o87°/o夕F°/oEb°/oA5°/oAD°/oE7°/oA7°/o少 8°/oE5°/o

AF°/o86°/ou°/oBF。/°9D°/oE8°/oAD°/oB7°/oE5°/oAF°/oA6°/oE5°/o8B°/oθ少°/oE6°/oθ 5°/oθ 9°/oE6°/o88°/oBO°/oE心
°
/o8少

°/o8B°/oE5°/o86°/o8A3.0.pdf(報導時間 :2022年 8月 29日 ;最後點 閱時間 :202ㄥ年 7月 31日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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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以促進政府機關、司法單位及產業界等對營業秘密之認識

與保護為旨 ,不斷提供法制修改及執行之具體建議 ,以期提

升重要性並加強國際合作
↑3。
系爭條文一要求民間團體或企

業應如實提供要求之資料 ,惟法規未規定企業與立法院欲調

查事項問的關聯性定義 ,是否會遭立法院不當擴張調查 ,在

正當法律程序上已有疑義 ,還未限制立法院資訊取得範圍 ,

即未有法律除外條款規定 ,也並未給予企業對提供範圍或內

容的自我裁量 、審查 ,故該等內容理應包含企業所有內部機

密文件 ,即除學術研究外 ,具高敏感與特殊性 ,符合營業秘

密法之秘密性 、經濟價值 、合理保密措施等要件之資訊
ㄔㄔ
。

而使企業資訊將外傳至政府機關 ,被迫公開其商業機密 ,實

難僅憑立法院職權的行使而使產業遭劇大損害 。雖聽證會舉

行程序上可要求不公開 ,與會者亦負有保密義務 ,但本意見

書以為只要要求企業提供其不便公開之營業秘密等相關資訊 ,

有外傳而非具體保存在公司的行為 ,也未限制資料公開範圍 ,

無論是否有保密措施 ,皆有洩漏的高度風險 ,可能遭競爭對

手或不當使用者獲取 ,而有妨礙公平競爭之虞
ㄥ5。

此外 ,依照通過之條文 ,立法院調查權亦可能淪為企業

不公平競爭之工具 ,在無配套措施下 ,競爭公司問為取得對

方關鍵機密或妨礙對手研發進程 ,會無據且濫於檢舉 ,以使

對手遭調查 ,如此本該作為第三方的立法院 ,會落於企業競

爭之打手 ,其公正性將尚難憑採 。

再者 ,企業的各合約通常訂有保密條款 ,禁止公開交易

內容 ,若企業需交付相關文件 ,交易相對人情報可能遭曝露 ,

ㄥ3台
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理念 ,台灣營業秘密保護促進協會網站 :

h忱pⅣ府m叩出Sp.o吧．師 /aboWphilosouyphp(最 後 點 閱 時 間 :202碎 年 7月 31日 )。
“林志潔、羅于盛 ,「十年磨一劍 :從營業秘密的研ll事處罰到國家安全法的修法」,全國律師 ,第

27:ㄥ期 ,頁 27-28(2023)。
ㄥδ
章忠信 ,「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公平交易法」,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 ,第 7期 ,頁 2(201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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